
 
 

 

 

 

 

 

 关于未收到拟申报第七届广东省政府质量奖    

相关意见的公告 

 
 

为做好 2022 年广东省政府质量奖申报工作，根据《广东省政府质量奖管理办

法》（粤府办〔2021〕55 号）《广东省政府质量奖评选表彰委员会秘书处关于做好第七

届广东省政府质量奖申报工作的通知》（粤市监质发〔2022〕70 号）文件的相关要

求，就广州焙乐道食品有限公司拟申报的广东省政府质量奖的相关信息予以公示，

公示期为 5 天，现公示期已满，未收到相关问题意见，特此公告。 

 

 

 

                                        广州焙乐道食品有限公司 

                                      2022 年 3 月 18 日 

 




